
— 1 —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海政办发〔2020〕32 号

关于印发关于鼓励甜柿产业适度规模

经营的办法的通知

各镇街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市直有关部门：

《关于鼓励甜柿产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9 月 22 日

(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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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鼓励甜柿产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办法

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甜柿产业，促进农民增收，推动全市农

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，根据我市甜柿产业现状、面临的

形势以及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等情况，市政府决定自 2020 年起

每年拨款 500 万元，连续拨款三年，对全市甜柿适度规模经营

进行补贴扶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牢固树立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，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，

依托我市甜柿生产规模优势，坚持以提高甜柿质量效益、增强

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活力为核心，采用政策引导、资金扶持等形

式大力推广阳丰、次郎等优新品种，鼓励农户自主流转土地，

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建设农业生产基地，创立农业自主品牌，

采取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，促进全市甜柿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补贴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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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补贴主要是对适度规模经营甜柿20亩(含)以上的经营

户，且取得“三品”认证的农业经营单位和组织进行资金补贴。

三、补贴方法及标准

(一)适度规模经营补贴

分为新植园和成品园两种形式补贴。

1.甜柿新植园补贴

（1）补贴对象：针对新发展种植甜柿成方连片面积达到 20

亩(含)以上者，经营的土地必须手续齐全(有承包或流转合同)。

（2）建设标准：

①果园应交通便利，注重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，兼顾周边

环境打造，周围无工厂“三废”污染。

②果园生产管理要按“四统一”（即统一施肥、统一浇水、

统一防治、统一技术)要求进行管理，有生产规程和管理制度并

上墙。建立生产管理档案，记录施肥、打药的时间、种类、用

量及来源，做到生产资料可追溯。

③种植品种应以阳丰等优良品种为主，采用优质大苗建园，

根据不同树形采用相应栽植密度，平泊地宜宽行密植，山地可

适当密植。

④施肥以有机肥为主，可以配合适量果树复合肥，亩施农

家肥 1000 公斤以上或商品有机肥 500 公斤以上，提高土壤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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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含量。

⑤实行果园生草，配置杀虫灯及割草机，实行水肥一体化

技术。

⑥病虫害防治以农业防治为主，化学防治为辅，参照标

GB/T4258 和 GB/T8321 选用无公害农药，抓住防治关键期，尽量

减少农药使用次数。

（3）补贴标准：对验收合格的对象每亩一次性补贴 3000

元。

2.甜柿成品园补贴

（1）补贴对象：针对种植甜柿成方连片面积达到 20 亩(含)

以上、树龄 6 年以上的成品园，经营的土地必须手续齐全(有承

包或流转合同)。

（2）建设标准：

①果园生产管理要按“四统一”（即统一施肥、统一浇水、

统一防治、统一技术)要求进行管理，有生产规程和管理制度并

上墙。建立生产管理档案，记录施肥、打药的时间、种类、用

量及来源，做到生产资料可追溯。

②种植品种应以阳丰等优良品种为主，树势健壮，树冠完

整，通风良好，亩产达到 1500 公斤以上，优质果率达到 90%以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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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施肥以有机肥为主，可以配合适量果树复合肥，亩施农

家肥 1000 公斤以上或商品有机肥 500 公斤以上，提高土壤有机

质含量。

④实行果园生草，配置杀虫灯及割草机，实行水肥一体化

技术。

⑤病虫害防治以农业防治为主，化学防治为辅，参照标准

GB/T4258 和 GB/T8321 选用无公害农药，抓住防治关键期，尽量

减少农药使用次数。

（3）补贴标准：对验收合格的对象每亩一次性补贴 2000

元。

（二）“三品”认证补贴

1.补贴方法：由各镇街统一组织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组织

进行补贴申请，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必须是 2020 年（含）以后申请“三品”认证的甜柿。

（2）申请认证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在工商或民政部门登记注

册的农业经营单位或组织。

2.补贴标准：对成功申请认证有机农产品标识的给予一次

性 3 万元补贴，对成功申请认证绿色农产品标识的给予一次性 2

万元补贴，对成功申请认证无公害农产品标识的给予一次性 1

万元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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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检查验收及补助资金的发放

（一）对新植园和成品园的补贴

每年秋季进行检查验收，主要检查验收面积、标准和效果，

验收由农业、财政部门为主落实面积，镇街参与，现场看园打

分和评比，保证各项政策、措施落实到位，验收和评比分为合

格和不合格两个层次，对评为合格的，由相关镇街将拟补助的

对象和金额在镇、村两级进行张榜公示，公示期为 5 天，公示

期满无异议的予以一次性发放资金补贴，对评为不合格的，取

消其补助资格。

（二）对“三品”认证的补贴

各农业经营单位和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整理材料，经由

市农业部门进行认证申报，认证成功取得证书后，凭证书给予

一次性奖励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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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、市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存档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2 日印发


